
 

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录入及核备说明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从业企业： 

为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确保《公路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24 号）顺利施

行，推行电子招标投标，服务公路建设从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现进一步加强信息录入工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录入信息说明 

从业企业及时录入并更新企业信息。相关信息经核备后对外

公开，企业对填报的信息、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一)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指从业企业组织机构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待企业

“三证合一”完成后取代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及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业名称、注册省份（城市）、营业执照注册号及注册日期、企业

类型、企业性质、成立日期、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企业联系人

及电话、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基本开户行信息、资产构成情况

及投资关联企业情况等。 

(二) 资质信息。 

资质信息指从业企业取得的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建设工

程资质证书信息，包括资质名称、类型、资质等级、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证书有效期等。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2015

年第 22 号），现部级平台内公路施工企业资质名称已按照新规定

重新分类，请相关企业及时更新完善。 

(三) 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包括从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等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系统

仅用做个人识别，不对外公开）、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学历信息、

职务或岗位信息、职称信息、注册信息、奖惩信息、在职状况、

在本单位开始工作的年份、社保信息及联系方式等，以及企业在

项目管理、招标投标等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使用的其他管理和技

术人员信息，如项目设计负责人、项目经理、项目总工、总监理

工程师、专业注册人员、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技术工人、项目主要负责人、持部证监理工

程师等。 

人员信息初次填报的，由企业自行填报后自动对外公开（不

包括身份证号码）；主要人员信息变更的，需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核备后公开。 

同一名从业人员只能在一家企业人员信息中为“在职”状态，

离职后应将其人员状态变更为“离职”。从业企业无法录入某一人

员信息的，可由原工作单位变更该人员状态；也可将该从业人员

报其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备，变更人员

状态。 

(四) 业绩信息。 

业绩信息指从业企业在我国境内承建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

相关信息，包括项目代码（如有）、项目名称、项目类型、合同价、



技术等级、合同段名称及起讫点桩号、开工日期、所在省份、主

要工程量、项目主要负责人履约信息等，已建业绩还包括交工日

期、结算价、质量评定单位及评定情况等。从业企业需在签订合

同后 30 天内，将项目业绩信息录入至部级平台在建项目，并提交

业绩所在省份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备，以在建业绩信息自

动公开；项目完成工程交（竣）工验收、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

批复后，将相关资料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备后变更为已建

业绩信息。 

从业企业应补充、完善企业业绩中主要人员履约信息（设计

单位为设计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施工单位为项目经理和项目总

工，监理单位为总监理工程师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业绩信息中

的履约人员只可从企业已录入的人员中选取，企业业绩信息和人

员信息自动关联，形成个人业绩，并应用于招标投标、资质资格

管理等。业绩信息中未按要求填报主要人员履约信息的，其个人

业绩信息将无法被认可。业绩信息所属项目具有“项目代码”的，

企业应录入有关部门核发的作为该项目建设周期身份标识的唯一

项目代码。 

1. 对于少数确因未收到《通知》等原因，未能及时录入已

建业绩的企业，请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抓紧录入相关信息。相

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核备。 

2. 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后补充录入的“已建业绩”将作

为超时录入业绩，并自动关联至“部级平台-首页-不良行为信息-

信息录入”栏目中进行集中通报。已建业绩信息是否为超时录入

与其真实性无关。 

3. 新开通账户的企业，应自开通账户之日起 90 天内录入全



部相关信息，逾期录入的已建业绩信息将同样视为超时录入业绩，

部级平台将自动记录并进行通报。 

(五)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指从业企业在上一个年度全年的财务基本情况，包

括净资产、公路工程总收入、总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银

行授信等级、银行授信额度等。 

从业企业的财务信息不对外公开，只有具备权限的部省两级

主管部门可以查看。 

(六) 奖惩记录。 

奖惩记录指从业企业或从业人员获得的奖励或处罚情况。获

奖记录可以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填报；处罚记录为公布的不良行

为记录信息。 

二、 信息核备 

从业企业在部级平台填报或变更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资

质信息、业绩信息、人员信息、财务信息、奖惩记录等，由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备后对外公开。各省厅（局、委）可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确定信息核备流程或进一步细化信息核备工作，原则

上应尽量采用电子文档等，简化企业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一） 信息核备的一般流程。 

1. 从业企业登录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填报或变更相关信息； 

2. 从业企业按照要求将相关材料（除原件外）装订成册，

并逐页在右上角加盖企业公章，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应采用彩色影

印文件； 



3. 从业企业将相应的书面材料提交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核备（联系方式见部级平台“首页-联系我们”）。 

（二） 信息核备一般需提交的材料。 

1. 从业企业信息填报或变更信息提交的资料（第 1-7 项须

有书面材料，其他可为书面材料或电子文档）： 

1) 书面申请函（企业正式文件）； 

2) 承诺书（详见附件）；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承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承办人为法

定代表人的不需提交此项）； 

5) 从业企业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填

报或变更的相关信息页面打印件； 

6)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8) 其他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 

2. 从业企业业绩信息填报或变更，还需提交下列资料： 

1) 项目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需盖有项目法人公章）； 

2) 项目合同协议书部分内容复印件（主要包括中标合同价

页、施工内容页、项目经理及总工名单页、合同工期页、

合同双方盖章页等）； 

3) 项目交工验收证书复印件（在建业绩变更已建业绩）或

者质监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包含工程名称、承建单

位名称、项目类型、技术等级、合同段名称、合同段开

工日期、合同段交工日期、起止点桩号、质量评定情况、

主要工程量内容等信息）； 



4) 其他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 

3. 从业企业人员信息初次填报后自动生效并对外公开（不

包括身份信息），无需核备；从业企业人员信息变更，需提交下列

资料： 

1) 信息变更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 其他相关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如任免文件、劳动

合同、五险一金、人员变更手续、注册资格或职称证书

等）。 

（三） 其他事项 

1.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如发现从业企业申报上报的信

息存在虚假，将记入信用档案，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2. 从业企业在系统申请时间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提交书面材

料的，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退回其申请。 

 

公路施工企业账户开通：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聂记良  

电话：010-64868878 转 825；QQ 群：166794095。 

公路设计企业账户开通：中国公路勘察设计协会  张秀花  

电话：010-82017141；QQ 群：434356344。 

 

附件：从业企业信用信息填报承诺保证书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2016 年 4 月 7日           



附件 

 

从业企业信用信息填报承诺保证书 

  

本人                 （法定代表人）承诺： 

本企业此次填报的信息及附件证明材料的全部数据、内

容是真实的、合法的，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

律责任，如有虚假，本企业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